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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份总数为135,480,924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21.22%。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7月1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经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于2013年2月16日获得中

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156号）。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五名特定投资者发行67,740,462股的股份， 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日为2013年5月29日。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限售期内予以锁定，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

1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240,462 36

个月

2

韦清文

11,000,000 36

个月

3

李汉朝

5,250,000 36

个月

4

李汉荣

5,250,000 36

个月

5

李玉琦

5,000,000 36

个月

合计

67,740,462

2016年6月23日，公司实施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

股， 公司总股本由319,292,222股变更为 638,584,444股。 上述特定投资者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变更为：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

1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2,480,924 36

个月

2

韦清文

22,000,000 36

个月

3

李汉朝

10,500,000 36

个月

4

李汉荣

10,500,000 36

个月

5

李玉琦

10,000,000 36

个月

合计

135,480,924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韦清文、李汉朝、李

汉荣、李玉琦，前述股东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作为合规投资者参与南方食品（黑芝麻）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规规定，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予转让，因此，特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股票进行锁定

处理，锁定期自南方食品（黑芝麻）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且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进行担保的行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7月1日。

2、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总数为135,480,9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2%。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持股明细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质押情况

（股）

解除限售数量（股）

占解除限售前公司无限

售条件股份比例（

%

）

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比例（

%

）

1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22,064,258 82,480,924

18.39 12.92

82,480,924

2

韦清文

23,817,550 22,000,000 4.91 3.45 23,817,550

3

李汉朝

10,5000,000 10,500,000 2.34 1.64 10,500,000

4

李汉荣

10,500,000 10,500,000 2.34 1.64 10,500,000

5

李玉琦

10,000,000 10,000,000 2.23 1.57 10,000,000

合计

135,480,924 30.21 21.22

四、本次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0,181,344 29.78 -135,480,924 54,700,420 8.57

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53,000,000 8.30 -53,000,000 0 0

2

、股权激励限售股

11,118,000 1.74 0 11,118,000 1.74

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22,064,258 19.11 -82,480,924 39,583,334 6.20

4

、高管锁定股

1,915,550 0.30 0 1,915,550 0.30

5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2,083,536 0.33 0 2,083,536 0.3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8,403,100 70.22 +135,480,924 583,884,024 91.43

1

、人民币普通股

448,403,100 70.22 +135,480,924 583,884,024 91.43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0 0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0 0

4

、其他

0 0 0 0 0

三、股份总数

638,584,444 100.00 638,584,444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长城证券对黑

芝麻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对本次解除限售的新增股份的处置意图

本次解锁的股东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汉朝、李汉荣、李玉琦和韦清文于

2016年3月23日作出承诺如下：自2016年3月23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其名下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

诺期满后若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按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上述股东作出承诺的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16年3月24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65,804,934股

2、发行价格：25.53元

3、募集资金总额：1,679,999,965.02元

4、募集资金净额：1,647,782,403.82元

5、验资日期：2016年6月17日

6、验资报告文号：大华验字[2016]000603号

7、验资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8、保荐机构：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保荐代表人：颜承侪、张荣石

10、股份登记受理日期：2016年6月23日

11、新增股份上市日期：2016年7月1日

12、新增股份后总股本：506,369,175股

13、发行后A股每股收益：0.10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增股份数65,804,934股，将于2016年7月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2、本次发行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宏通1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和宏通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 预计可

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7月1日。

3、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公告书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5号———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的要求进行编制。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核准、

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

特定含义：

公司

/

发行人

/

北斗星通 指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北斗星通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股东大会 指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对象

/

认购对象 指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宏通

1

号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宏通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大基金 指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宏通

1

号 指 宏通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宏通

2

号 指 宏通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保荐机构

/

保荐人

/

宏信证券 指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隆安律师

/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

/

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BDStar Navigation Co.,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北斗星通

股票代码

002151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0

年

9

月

25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06

年

4

月

18

日

股票上市日期

2007

年

8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 周儒欣

董事会秘书 段昭宇

注册资本

29,370.9494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

7

号北斗星通大厦南二层

邮政编码

100094

公司电话

010-69939966

公司传真

010-69939100

公司网址

http://www.navchina.com

公司电子邮箱

bdstar@navchina.com

公司经营范围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

服务）；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开发导航定位应用系统及软硬件产品、基于位置的信息系统、地理信

息系统和产品、遥感信息系统和产品、通信系统和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和产品、

自动控制系统和产品、组合导航系统和产品；生产和销售开发后的产品；基于位置

的信息系统的系统集成、施工、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立足于导航定位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面的

导航定位产品、解决方案及服务，主营业务有导航定位产品、基于位置的系统应用

和基于位置的运营服务。

作为导航定位产业化的领先者，公司围绕“产品+系统应用+运营服务” 的业

务模式，已发展成为一家以卫星导航为主、融合其他导航技术（光电导航、惯性导

航）的综合性导航定位技术开发与应用企业。 公司产品及服务广泛应用于国防装

备、航空航天、海洋渔业、汽车电子、港口码头、形变监测、精细农业等众多领域。

公司面向广大用户提供导航定位产品，通过系统应用业务向行业用户提供与

其行业特点相融合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打造感知环境、定位、跟踪、监控、管理目标

的“物联网” 应用平台，并在基于位置的运营网络平台（即以位置信息为核心构

建的“物联网” 运营服务平台）上向用户提供更多增值服务与价值体验，形成了

由基础到高端的业务形态。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5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

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5年9月28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6年2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公司已经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4月15日核发的《关于核准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82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000万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2016年6月16日，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三名认购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

购资金汇入宏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收款账户。

2016年6月16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的到账情况

进行了审验：截止2016年6月16日15:00，宏信证券在兴业银行北京望京支行开设的

账号为321520100100034384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资金人民币1,679,999,965.02元。 并出具了

“大华验字[2016]000602号”《验资报告》。

2016年6月16日， 宏信证券将认购款项在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后划转至北斗

星通指定的账户内。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

进行了审验：截至2016年6月16日止，北斗星通共计募集资金1,679,999,965.02元，其

中货币资金人民币1,679,999,965.02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32,217,

561.20元，北斗星通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47,782,403.82元，其中计入“股

本” 人民币65,804,934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人民币1,581,977,469.82元。

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16]000603号”《验资报告》。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2016年6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65,804,934股。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16年6月8日），发行价

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25.53元/股。

（五）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1,679,999,965.02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

647,782,403.82元人民币。

（六）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32,217,561.20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保荐和承销费、律师费、

审计验资费及其他相关发行费用等。

（七）锁定期安排

本次投资者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在

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数量

（股）

占本次发行数

量比例

限售期

（月）

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1,499,999,985.18 58,754,406 89.29% 36

2

宏通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59,999,982.08 6,267,136 9.52% 36

3

宏通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9,999,997.76 783,392 1.19% 36

合 计

1,679,999,965.02 65,804,934 100.00% --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

号

52

幢

7

层

718

室

注册资本：

9,87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占甫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金

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

资结构化设计。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已按照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以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管理备案办法 （试

行）》的相关规定，完成了备案手续。

2、宏通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A、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

公司名称：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十八号川信大厦

10

楼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玉明

成立日期：

2001

年

8

月

8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承销与保荐；融

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以上项目及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

B、资产管理计划情况

宏通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唯一委托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周儒欣

先生，其委托宏信证券设立并全额认购该资产管理计划，该资管计划主要投资于

依法非公开发行的北斗星通股票，闲置资金仅用于投资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

7天以内的债券逆回购等高流动性低风险的现金类资产。

宏通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范》等

相关规定，办理了资产管理合同的备案手续，产品编码为SF5183。

C、宏通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唯一委托人周儒欣先生承诺：本人认购宏通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使用的资金均为本人实际出资， 资金来源系本人自有资金

或合法筹集的资金，任何其他第三方对资管计划均不享有权益。本人参与宏通1号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亦不存在任何分

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3、宏通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A、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

同“宏通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B、资产管理计划情况

宏通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唯一委托人为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刚先生，其委

托宏信证券设立并全额认购该资产管理计划，该资管计划主要投资于依法非公开

发行的北斗星通股票，闲置资金仅用于投资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7天以内的

债券逆回购等高流动性低风险的现金类资产。

宏通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范》等

相关规定，办理了资产管理合同的备案手续，产品编码为SF5184。

C、宏通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唯一委托人胡刚先生承诺：本人认购宏通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使用的资金均为本人实际出资，资金来源系本人自有资金或

合法筹集的资金，任何其他第三方对资管计划均不享有权益。本人参与宏通2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亦不存在任何分级

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2015年7月10日发布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拟计划增持股份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周儒欣

先生、董事胡刚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成长价值的认可拟

计划根据资本市场变化情况自 2015� 年7月13日起至 2016年7月13日止， 通过法

律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1,900�万元人民币。 周儒

欣先生、胡刚先生通过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了增持计

划。

周儒欣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胡刚先生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均为

公司的关联方，其委托设立的宏通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宏通2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关联交易程序。

本次发行前，公司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本次发行完成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

比例为11.60%，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若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

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的说明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外，本次发行对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周儒欣先生和胡刚先生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关联

交易，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十八号川信大厦10楼

法定代表人：吴玉明

保荐代表人：颜承侪、张荣石

项目协办人：朱先军

项目组成员：陈琳、李哲、罗番、胡耿骅、杨帆

联系电话：010-64083776

传 真：010-64083777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21号北京国际俱乐部188室

负 责 人：王丹

签字律师：江迎春、柯一嘉

联系电话：010-65325588

传 真：010-65323768

（三）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法定代表人：梁春

签字注册会计师：叶金福、李峰

联系电话：010-58350189

传 真：4008875666-560600

（四）验资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法定代表人：梁春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峰、滕忠诚

联系电话：010-58350189

传 真：4008875666-560600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的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的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6年5月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周儒欣

165,664,082 37.60

李建辉

40,804,006 9.26

王春华

28,532,289 6.48

王海波

14,266,145 3.24

浙江正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982,387 2.0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8,875,352 2.0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231,580 1.41

深圳市华信智汇企业（有限合伙）

5,283,756 1.20

贾延波

4,755,381 1.08

秦加法

4,028,557 0.91

合计

287,423,535 65.23

2、本次发行后的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周儒欣

171,931,218 33.95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58,754,406 11.60

李建辉

40,804,006 8.06

王春华

28,532,289 5.63

王海波

14,266,145 2.82

浙江正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982,387 1.7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8,875,352 1.7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军工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231,580 1.23

深圳市华信智汇企业（有限合伙）

5,283,756 1.04

贾延波

4,755,381 0.94

合 计

348,416,520 68.81

注：以截至2016年5月31日在册股东与本次发行情况模拟计算。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周儒欣先生共持有本公

司165,664,080股股份，持股比例37.60%；在本次发行后，将持有公司33.95%的股份，

仍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保持对公司的控制力。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财务结构

更趋稳健，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一方面将提高公司研发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 “面向低功耗应用的北斗/GNSS�

SOC单芯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面向高精度高性能应用的北斗/GNSS� SOC芯

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基于云计算的定位增强和辅助平台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的投资和建设，将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公司的技术领先优势，提升企业行业

地位。同时，本次发行募集的部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营运

资金和资本结构，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保持不变，不存在因本次发行

而导致的业务和资产整合。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董事及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大基金参与认购公司的股份数量为58,754,406股，持有公司

的股份比例为11.60%。 大基金根据发行完成后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的情况，将依法

享有向公司提名董事的权利。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管理关系不会因

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除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周儒欣先生通过宏通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外，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新增同业竞争或关联

交易。

根据公司2015年7月10日发布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拟计划增持股份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周儒欣

先生、董事胡刚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成长价值的认可拟

计划根据资本市场变化情况自 2015� 年7月13日起至 2016年7月13日止， 通过法

律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1,900�万元人民币。 周儒

欣先生、胡刚先生通过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了增持计

划。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14]004327号、大华审字[2015]004144号、大华审字[2016]003773号）。 公司已于

2016年4月27日披露2016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以下财务数据和信息，除特别注明外，2013-2015年财务数据均引自经审计的

年度财务报告，2016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引自发行人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且本

章引用数据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资产合计

1,499,447,958.49 1,636,891,862.23 1,073,220,995.97 900,642,690.8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94,532,748.28 2,154,911,338.66 819,927,719.51 790,107,743.13

资产总计

3,693,980,706.77 3,791,803,200.89 1,893,148,715.48 1,690,750,433.94

流动负债合计

755,932,668.59 841,116,676.17 411,144,794.42 657,300,029.65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4,061,819.89 166,827,814.64 147,408,464.47 184,124,741.12

负债合计

919,994,488.48 1,007,944,490.81 558,553,258.89 841,424,770.77

股东权益合计

2,773,986,218.29 2,783,858,710.08 1,334,595,456.59 849,325,663.17

2、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286,469,638.89 1,107,853,563.95 954,053,500.71 778,365,236.45

营业成本

206,364,348.65 753,682,127.33 665,344,258.01 531,123,061.02

营业利润

-12,189,871.11 14,475,692.15 31,161,831.89 42,242,651.67

利润总额

-7,821,585.01 57,592,856.72 60,664,083.40 79,120,628.86

净利润

-11,917,661.85 47,417,464.30 50,912,022.79 64,626,609.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1,271,809.58 50,692,968.93 30,738,557.67 43,160,529.7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6,808,644.46 100,014,773.43 29,464,807.78 108,954,452.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3,315,847.53 -221,888,197.51 -180,039,323.91 -101,684,123.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969,780.97 374,784,540.35 121,503,627.88 8,373,137.7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360,303.41 725,117.61 41,125.46 -360,871.2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60,454,576.37 253,636,233.88 -29,029,762.79 15,282,595.82

（二）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比率

1.98 1.95 2.61 1.37

速动比率

1.38 1.43 2.00 1.0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18.79 18.22 21.59 44.45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24.91 26.58 29.50 49.77

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存货周转率（次）

0.47 2.21 2.99 3.0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54 2.37 2.62 2.68

每股现金净流量（元

/

股）

-0.89 0.86 -0.12 0.0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股）

-0.43 0.34 0.13 0.60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概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68,000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按轻重缓急的顺序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1

面向低功耗应用的北斗

/GNSS SOC

单芯片研

制及产业化项目

和芯星通

19,025.10 19,000.00

2

面向高精度高性能应用的北斗

/GNSS SOC

芯

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和芯星通

33,880.00 33,800.00

3

基于云计算的定位增强和辅助平台系统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北斗星通

59,176.10 59,1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北斗星通

56,100.00 56,100.00

合计

168,181.20 168,000.00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择机先

行投入项目建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

满足相应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并根据项目的实

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及具体方式等进行适当调整。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

保专款专用。

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

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

2、 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

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3、本次发行对象中，投资者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管理备案办法（试行）》相

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之情形的，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手续；本次

发行对象均已出具承诺，承诺资金来源为合法拥有和取得或自筹资金，最终出资

不存在任何结构化安排。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为：

北斗星通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发行人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以及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发行涉及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及发

行数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等内部决议的规定；本次

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全额缴纳认购资金，并经验资机构验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及发行结果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二、上市推荐意见

宏信证券认为：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发行的股票上

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证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 宏信证券同意推荐北斗星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并承担相关

保荐责任。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的65,804,934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2016年6月23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016年7月1日为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公司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宏通1号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宏通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认购的股票共计65,804,934股自2016年7月1日

起限售期为36个月。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证券发行保荐书》、《证券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

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7号北斗星通大厦南二层

电话：010-69939966

传真：010-69939100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 24日

2016年 6 月 30日 星期四

B1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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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6月29日下午1: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9:30-11:30和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6月28日15:00至

2016年6月29日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并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四）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召集人：董事会

（六）主持人：栾汉忠董事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2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

663.4259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148万股的47.076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150.516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148万股的

45.429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12.9099万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148万股的1.6467%。

（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情

况如下：

（一）《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14,663.4259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23.0699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反对0万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

0万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二）《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14,663.4259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23.0699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反对0万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

0万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三）《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14,663.4259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23.0699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反对0万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

0万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四）《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4,659.6627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43％；反对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3.7632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257％。

其中，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19.3067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2806％；反对0万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

权3.7632万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194％。

2.表决结果：通过。

因2015年度母公司报表、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均为负数，会议同意公司2015年度

不实施现金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预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4,659.6627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43％；反对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3.7632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257％。

其中，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19.3067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2806％；反对0万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

权3.7632万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194％。

2.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同意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仍为5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25�万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曾亚西、席丹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